附件3 
辽宁省矿产资源勘查方案、开采方案
审查管理工作指南
为贯彻落实《矿产资源法》要求，进一步提升省级矿产资源勘查方案、开采方案评审工作效率，规范流程管理，优化评审专家监管，按照以下要求开展审查管理工作。省级登记、许可权限的矿业权协议出让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审查管理工作参照本指南执行。
一、评审受理范围
（一）探矿权人首次申请、延续申请以及变更申请（扩大或缩小勘查区域，包括探矿权合并或分立）勘查许可证和勘查方案重大调整（勘查方案新增钻探或坑探方法手段）的，应编制勘查方案。油气探矿权仅申请缩小勘查区域（含探矿权分立）的无需编制勘查方案。
（二）矿业权人首次申请、变更申请（拟扩大或缩小开采区域内涉及资源储量或采矿工程、变更矿种、变更开采方式）采矿许可证的，应编制开采方案。 
二、评审工作流程
省级矿产资源勘查方案、开采方案由省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简称评审机构）负责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自受理方案评审申请至完成评审，时间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办理评审过程中方案修改及复核等所需时间不计入时限。
（一）受理申请。评审机构通过辽宁政务服务网接收评审申请，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评审材料合规性审查（不计入办理时限）。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和要求的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不属于评审范围的，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二）专家抽取。评审申请受理后，评审机构在1个工作日内，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专业构成需与评审任务匹配。其中：
矿产资源勘查方案专家组长原则上为地质类专家，专家人数不少于3人；
矿产资源开采方案专家组长原则上为采矿类专家，中小型项目专家人数不少于5人，大型项目不少于7人。
严格执行专家随机抽取制度，保障抽取过程的随机性与公正性。专家组成员名单在会议审查前全程保密。
（三）专家预审。评审专家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预审，由专家组长组织，专家组成员集中审议并明确预审结果：符合基本要求，具备修改条件的，评审专家出具修改意见，经评审机构脱密后统一反馈给编制单位；存大重大缺陷或不符合基本要求的，主审专家出具退卷意见。
专家出具的修改意见需规范表述，标注需修改内容的具体位置，做到详尽易懂。
（四）修改补正。编制单位需在10个工作日内按专家修改意见完成修改并提交复审（不计入办理时限），超期未完成的予以退卷。
（五）专家复审。评审机构将修改后的评审材料传递给专家进行复审，专家需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审。由专家组长会同专家组成员确认：已按专家意见完成修改的，提交上会审查；未完成修改的，专家组长出具退卷意见。
（六）会议评审。评审机构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参会人员包括评审专家、编制单位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申请单位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根据需要邀请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参会。会议审查现场出具评审意见书。
（七）审查结果。评审机构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评审流程合规性的审查工作，出具审查结果。  
（八）结果公示。审查通过的评审结果（含专家组意见、专家签字名单等）在省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公示（依法不予公开的除外），公示期5个工作日（不计入办理时限）。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评审机构出具加盖公章的书面评审意见书。
（九）档案管理。评审机构及时收集、整理评审全过程材料（含评审材料、专家抽取记录、专家修改意见、编制单位修改说明、评审意见等），经专家组长签字确认后，完成档案保管归档工作。
三、加强监督管理工作
（一）评审机构工作人员及评审专家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保密规定及廉洁纪律，不得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干扰评审工作。对违规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二）评审机构定期组织专家开展业务培训与职业道德教育，提升专家综合素养。对违反保密规定、人为干扰评审结果、评审结论与事实不符或不符合相关政策法规及规范标准要求的专家，一经发现，立即公告除名。
（三）评审机构不定期邀请国家级评审专家，对省级评审项目进行复核，指导省级评审工作，以提高评审质量；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四）评审费用纳入评审机构部门预算，按规定标准支付专家劳务报酬，不得向矿业权人或编制单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五）矿业权人可自行编制或者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勘查方案、开采方案，管理机关不得指定特定中介机构或个人提供服务。勘查方案、开采方案应当按照矿业权出让合同要求、相关标准、技术规范，以及《勘查方案临时编制指南》《开采方案临时编制指南》的格式和内容要求编制。
矿业权人对勘查方案、开采方案的真实性负责。勘查方案不得包含涉密信息；开采方案涉及国家秘密的，应当标注密级。申请人应对提交的资料进行保密审查并对审查结果负责。涉及商业秘密的，应当说明。
（六）编制单位应加强技术培训，保证成果质量。评审机构根据编制质量及评审不予通过情况，对1年内累计2次因质量问题评审不予通过的编制单位及人员，在省自然资源厅网站公告，1年内不再接收其评审申请。
（七）对采取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或弄虚作假骗取评审通过的，一经查实，由评审机构撤销评审结果，将相关单位及人员纳入失信“黑名单”，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明确审查重点
省自然资源厅加强对勘查方案、开采方案评审工作的管理。评审单位应明确评审程序、评审制度、评审人员及专业等，聚焦勘查工作合法合规部署、开采区域科学合理设置、资源合理开采和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严把评审质量，提高评审效率。评审专家需在评审意见中基于审查要点及注意事项给出明确结论。
（一）评审材料合规性审查
1.相关证照审查
申请单位营业执照、矿业权（许可）证齐全有效且符合相关规定；编制单位营业执照、相关技术人员职称证齐全且在有效期内，技术人员专业构成需与方案编制内容相匹配，覆盖方案涉及的技术领域。
2.相关要件审查
核查意见。评审材料须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近一年内出具的核查意见。
相关主管部门意见。矿业权涉及各级各类保扩区、城镇、公路、铁路、河流、村庄、大型基础设施，须符合相关管控要求，并取得相应主管部门出具的明确意见。
（二）勘查方案技术审查注意事项
1.保留转延续
已办理保留的探矿权，因政策变化导致勘查工作程度要求提高等非矿业权人自身原因不能转采矿权，需继续开展勘查工作的，可申请探矿权延续。
2.延续扣减面积
申请探矿权延续登记时应当扣减勘查许可证载明面积的20%，非油气已提交资源量的范围/油气已提交探明地质储量的范围不计入扣减基数，已设采矿权深部或上部勘查不扣减面积。
3.上期方案执行情况
对上一期方案完成的具体工作量（特别是实务工作开展情况）、投入资金、是否满足勘查阶段对应的最低勘查投入要求等相关内容进行审查。
（三）开采方案技术审查注意事项
1.邻矿协议审查
矿业活动影响范围内的相邻矿山须签订邻矿协议；改扩建项目须重新签订。
2.地质资料审查
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的地质报告或储量核实报告、当年或上一年度矿山储量年报可作为编制开采方案的储量依据。
新一期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较已评审备案的变化量不超过30%，经专家论证确认数据详实可靠、勘查程度达到详查（含）以上级别，且申请人作出书面承诺（承诺当年矿山储量年报以新一期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为基数）的，可作为编制开采方案的储量依据。
3.开采区域审查
[bookmark: _GoBack]新立、扩大开采区域，不得与已设矿业权垂直投影范围重叠（自然资源规〔2023〕4号文允许的情况除外）；根据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井口装置、输油（气）管理（外输管线除外）、集输站、井巷工程设施分布范围或者露天剥离范围的立体空间区域，确定采矿权申请的开采区域。是否符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要求。 
4.三率指标审查
需符合国家及地方关于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的相关标准和要求。
5.新建、改扩建项目审查
新建、改扩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原则上采用充填采矿法，不能采用的应严格论证。 
新建、改扩建项目的生产规模，应满足矿产资源规划或相关文件的最低生产规模要求。
6.生产系统审查
原则上一个采矿权（采区）矿区范围内只有一个正在生产的独立生产系统，独立生产系统开采规模必须达到矿产资源规划规定的最低标准。 
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的探矿权，探转采时需利用已设采矿权原有生产系统延伸开采。

